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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令  
中華民國 108 年 2 月 19 日 

航安字第 1082010138B 號 

修正「引水人督導考核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引水人督導考核作業要點」 

局  長 謝謂君 

引水人督導考核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 交通部航港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辦理各引水區域之引水人督導考核，以提升引水服務品

質，並促進航行安全，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 引水人督導考核事項，依引水人督導考核表（如附件）辦理，由各航務中心及引水人辦事處

分別就負責考核事項辦理考評，於翌年一月底前陳報本局核定。 
三、 各航務中心及引水人辦事處對引水人辦理之基本督導考核事項，應逐項考核，並摘要敘明。

「其他考核事項」一欄，係就領航作業其他相關事項予以考核，惟須詳實記錄，衡平給分，

提送本局各航務中心。 
四、 督導考核結果依序排列為優、甲、乙三個等級，九十分以上者考列優等、八十分以上未滿九

十分者考列甲等、未滿八十分者考列乙等。 
五、 為有效評選表現優良之引水人，各航務中心應考量各層面之作業品質及服務態度，就轄區各

港引水人予以評選，其提報考列優等之人數，以各航務中心當年度轄管且受其考核之總人數

百分之十為限。但總人數未達十人者，得考列一人為優等。 
六、本局依核定之督導考核結果，得辦理下列事項： 

(一) 獎勵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頒發獎牌或獎狀： 

１、頒發獎牌：最近五年考列二次優等及三次甲等以上，且三年內未曾獲頒獎牌者。 
２、頒發獎狀： 

(１) 考列優等者。 
(２) 對海運、社會貢獻及具體事蹟者。 

(二) 加強訓練：最近五年有考列三次乙等者，應參加職能相關訓練二十四小時。	



  年度：         

交通部航港局引水人督導考核表 

基本資料 

港口  轄管航務中心 ____部航務中心 姓名  

執業證書字號  登記證書字號  

引水人辦事處初評 

1 
依辦事處安排或輪值簿之規定輪

值、受招請領航。(5) □是 
□否，扣___分。 

說明： 

2 
未無故延遲到達或提前離開所領

航之船舶。(5) □是 
□否，扣___分。 

說明： 

3 確實遵守引水人辦事處公約。(5) □是 
□否，扣___分。 

說明： 

4 
本年度無發生可歸責於引水人之

領航事故或海事案件。(10) □是 

□否，扣___分。 

說明： 

 

5 

其他考核事項：(0~±5) 

 

 
□無 

□有，酌加/扣___分。 

說明： 

6 

評語： 

 

 

引水人辦事處 

考核成績小計 
 

引水人辦事處 

核章 
 

航務中心考核及複評 

1 
依規定辦理引水人執業證書、登記

證書之核、補、換發或繳銷。(10) □是 
□否，扣___分。 

說明： 

2 
領航服務態度及品質良好，未遭船

長或航商投訴。(5) □是 
□否，扣___分。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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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年度：         

3 

確實遵守商港經營事業機構規定

及依指派之碼頭或錨位領航停

泊。(5) 
□是 

□否，扣___分。 

說明： 

4 
依規定與同時受僱領航之引水人

協同合作，完成引水作業。(5) □是 
□否，扣___分。 

說明： 

5 
配合航政機關之監督、傳詢及應報

告事項。(5) □是 
□否，扣___分。 

說明： 

6 

本年度發生可歸責於引水人之領

航事故或海事案件，應酌予加重扣

分。(15) 
□否 

□是，扣___分。 

說明： 

 

7 
未遭受其他非屬海事案件懲處之

行政處分。(10) □是 
□否，扣___分。 

說明： 

8 

其他考核事項：(0~±15) 

 

 
□無 

□有，酌加/扣___分。 

說明： 

航務中心考核成績小計  

考核成績(由航務中心填寫) 

總分： 等次： 

承辦人 
 

科長 
 

主任 

批核 

 

填表注意事項： 

 各項目配分額度詳如括號內數字。 
 協助辦事處內部事務，不列入本考評及加減分。 
 凡有加/扣分請詳予說明；另如有發生領航事故或海事案件請填寫

所領航船舶名稱及海事案件屬性(碰撞他船(含船名)、擱淺、碰觸
碼頭…)。 

 如有塗改文字，請簽名或蓋章；航務中心評核完成後，請蓋印中心
章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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